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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O2020BJ（法）字第 0608-1-6 号 

致：内蒙古大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环球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内蒙古大中矿业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委托，担任发行人首次在中国境内公开发行人民币

普通股股票并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上市”）的专项法律

顾问。 

本所已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于 2020

年 6 月 16 日出具了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就发行人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期间与本次发行上市相关法律事项进行补充核查并出具

《补充法律意见书（一）》；就中国证监会 201518 号《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

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及其所附《内蒙古大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申请文件反馈意见》涉及的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有关事项出具《补充法律

意见书（二）》；就发行人会计差错更正事项出具《补充法律意见书（三）》；就中

国证监会口头反馈意见出具《补充法律意见书（四）》；根据中国证监会于 2021

年 2 月 1 日作出的《关于请做好内蒙古大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发审委会议准备工

作的函》出具《补充法律意见书（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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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国证监会于 2021 年 2 月 5 日发布的《监管规则适用指引——关于申

请首发上市企业股东信息披露》（以下简称“《指引》”）的要求，本所针对《指引》

涉及的发行人股东信息披露有关事项进行专项核查，并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六）》。 

本所律师同意将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六）》作为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所必

备的法定文件随其他材料一起上报，并依法对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六）》承担

责任。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六）》仅供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之目的使用，不得

用作其他任何用途。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六）》未涉及的内容以《法律意见书》、《律师工作报

告》及《补充法律意见书（一）》《补充法律意见书（二）》《补充法律意见书（三）》、

《补充法律意见书（四）》及《补充法律意见书（五）》为准，本所律师在《法律

意见书》及《律师工作报告》的声明事项亦适用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六）》。 

除非另有说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六）》中用语的含义与《法律意见书》、

《律师工作报告》及《补充法律意见书（一）》《补充法律意见书（二）》《补充法

律意见书（三）》、《补充法律意见书（四）》及《补充法律意见书（五）》中的用

语含义相同。 

基于上述声明，本所律师出具补充法律意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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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一、发行人股东信息，发行人历史沿革中存在股份代持等情形的，应当在

提交申请前依法解除，并在招股说明书中披露形成原因、演变情况、解除过程、

是否存在纠纷或潜在纠纷等。 

发行人的股东信息、股份代持形成原因、演变情况、解除过程、是否存在纠

纷或潜在纠纷等情况已在《律师工作报告》第六部分“发行人的发起人、股东及

实际控制人”之“（三）发行人现有股东”、《补充法律意见书（二）》第一题（规

范性问题 13）之“（二）招股说明书关于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委托他人

代为回购股份的原因的披露是否合理，代为回购股份相应的资金来源及走向，相

关股份代持的形成、解除是否合法合规，解除代持的股权转让价格存在差异的原

因及合理性，有无纠纷或潜在纠纷，发行人目前的股权结构是否清晰、稳定，是

否还存在其他代持行为”中予以披露。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历史沿革中存在股份代持已在提交申请前依

法解除，各相关方之间不存在纠纷或潜在纠纷。 

二、发行人在提交申报材料时应当出具专项承诺，说明发行人股东是否存

在以下情形，并将该承诺对外披露：（一）法律法规规定禁止持股的主体直接

或间接持有发行人股份；（二）本次发行的中介机构或其负责人、高级管理人

员、经办人员直接或间接持有发行人股份；（三）以发行人股权进行不当利益

输送。 

发行人已于 2021 年 2 月 9 日就如下情形出具专项承诺： 

（一）不存在法律法规规定禁止持股的主体直接或间接持有发行人股份的情

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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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不存在本次发行的中介机构或其负责人、高级管理人员、经办人员直

接或间接持有发行人股份的情形； 

（三）发行人股东不存在以发行人股权进行不当利益输送的情形； 

（四）发行人股东不存在其他任何违反《监管规则适用指引—关于申请首发

上市企业股东信息披露》规定的情形。 

经核查，发行人已在《招股说明书》中对上述承诺内容进行了补充披露。 

三、发行人提交申请前 12 个月内新增股东的，应当在招股说明书中充分披

露新增股东的基本情况、入股原因、入股价格及定价依据，新股东与发行人其

他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新股东与本次发行的

中介机构及其负责人、高级管理人员、经办人员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新增股东

是否存在股份代持情形。 

根据发行人的工商登记资料、公司章程、股份转让协议、股份转让相关支付

凭证，并经本所律师对发行人股东进行访谈并取得书面确认文件，基于实际控制

人在其控制的企业和其个人之间调整持股结构、规范和解除代持、员工股权激励、

家庭和近亲属之间财产安排、引入财务投资人等合理原因，发行人提交上市申请

前 12 个月内新增股东1以受让方式取得发行人股份，其入股的基本情况如下： 

单位：万股 

序

号 

工商登

记备案

时间 

转让方 受让方 

受让方受

让股份时

的情况 

转让标的 转让原因 定价依据 

1  2019.8 圣元昌 
金辉 

稀矿 

实际控制

人控制的

企业 

5,768.4995 
规范和解

除代持 

按转让方取得股

份的原价即平均

1.0884 元/股 

                                            
1 为全面核查之目的，除发行人提交上市申请前 12 个月内首次成为发行人的股东外，此外还包含发行人老

股东在前述期间内增持发行人股份的情形，以下统称“新增股东”。新增股东的基本情况详见《律师工作报

告》第六部分“发行人的发起人、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之“（三）发行人现有股东”。就其在发行人提交上

市申请前 12 个月内新取得的股份，以下简称“新增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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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王  东 
金辉 

稀矿 

实际控制

人控制的

企业 

3,905.3000 

按转让方取得股

份 的 原 价 即

1.0986 元/股 

3  

王  东 

牛国锋 
发行人员

工 
1,000.0000 

规范和解

除代持，

并完成员

工股权激

励 

参照发行人截至

2019年 6月 30日

未经审计每股净

资产将价格确定

为 1.18 元/股 

4  张  杰 
发行人员

工 
230.0000 

5  吴金涛 
发行人员

工 
80.0000 

6  张  静 
发行人员

工 
50.0000 

7  高文瑞 
发行人员

工 
50.0000 

8  王喜明 
发行人员

工 
780.0000 

9  王  东 安凤梅 

实际控制

人安素梅

姐姐 

340.0000 

将所代持

部分股份

转让给实

际控制人

近亲属 

参照发行人截至

2019年 6月 30日

未经审计每股净

资产将价格确定

为 1.18 元/股 

10  

2019.12 

梁宝东 梁欣雨 

发行人股

东梁宝东

之女 

12,790.6000 
家庭财产

安排 
无偿赠予 

11  

众兴 

集团 

林圃生 
实际控制

人之子 
400.0000 

员工股权

激励 

参照发行人截至

2019年 6月 30日

未经审计每股净

资产将价格确定

为 1.18 元/股 

12  王福昌 
发行人员

工 
200.0000 

13  
金辉 

稀矿 

华芳 

集团 

财务投资

人 
2,256.0000 

引入财务

投资人 

基于华芳集团为

财务投资人，双

方协商按市场价

确定将价格确定

为 3.10 元/股 

14  2020.3 林圃生 
众兴 

集团 

发行人控

股股东 
400.0000 

不符合发

行人股权

激 励 条

件，众兴

集团回购 

按转让方取得股

份的原价 1.18元/

股 

15  

2020.4 

金辉 

稀矿 
林来嵘 

发行人实

际控制人 

7.417.7995 实际控制

人调整持

股结构 

参照发行人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每股净

资产将股份价格

确定为 1.29元/股 
16  佰仟亿 12,890.6000 

17  
众兴 

集团 
周国峰 

发行人员

工 
310.0000 

员工股权

激励 

参照发行人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每股净

资产将价格确定

为 1.29 元/股 

18  王喜明 
众兴 

集团 

发行人控

股股东 
780.0000 

不符合激

励条件，

按转让方取得股

份的原价 1.18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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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众兴集

团回购 

股 

上述新增股东的基本情况已在《律师工作报告》第六部分“发行人的发起人、

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之“（三）发行人现有股东”予以披露。 

根据发行人及新增股东的书面确认，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工商资料、新

增股东工商资料及身份证明文件、调查表、股份转让价款支付凭证、资金来源，

以及对该等股东进行访谈，上述新增股东中，金辉稀矿系发行人实际控制人控制

的企业，林来嵘为安素梅配偶、众兴集团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和董事、金辉稀

矿实际控制人和董事；牛国锋和梁欣雨系众兴集团董事；林圃生系林来嵘之子；

安凤梅系安素梅姐姐；梁欣雨系梁宝东之女及梁保国侄女；除前述关联关系外，

其他新增股东与发行人其他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新增股东与本次发行的中介机构及其负责人、高级管理人员、经办人员不存在关

联关系；新增股东不存在股份代持情形。 

四、新增股东应当承诺所持新增股份自取得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得转让。 

截至发行人提交上市申请之日，新增股东中持有发行人股份的股东为林来

嵘、众兴集团、华芳集团、牛国锋、张杰、吴金涛、张静、高文瑞、王福昌、周

国峰、安凤梅、梁欣雨。 

根据《指引》第十一条的规定，“本指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发布之日前已

受理的企业不适用本指引第三项的股份锁定要求”。因此，发行人前述股东无须

按照《指引》要求另行作出锁定承诺，就其所持发行人股份流通限制及锁定事项

在发行人提交上市申请前均已作出书面承诺，具体内容如下： 

（一）发行人控股股东众兴集团、实际控制人林来嵘和安素梅以及实际控制

人亲属安凤梅承诺：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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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本次发行前本人/本公司已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

购该部分股份。如本人/本公司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票在锁定期满后两年

内减持，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的发行价；发行人上市后 6 个月内

如股票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或者上市后 6 个月期末收盘价

低于发行价（如遇除权除息事项，上述发行价作相应调整，下同），本人/本公司

直接或间接持有发行人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 6 个月。 

（二）申报前 6 个月内从控股股东处受让股份的周国峰承诺：自发行人股票

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次发行前本人已直接或间接

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如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

行人股票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的发行

价；发行人上市后 6 个月内如股票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或

者上市后 6 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发行人股票的锁定

期限自动延长 6 个月。 

（三）担任发行人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股东林来嵘、梁宝东、牛国锋、吴

金涛、王福昌、张杰、梁欣雨承诺：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转

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次发行前本人已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

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如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票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

减持，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的发行价；发行人上市后 6 个月内如

股票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或者上市后 6 个月期末收盘价低

于发行价，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票锁定期限自动延长 6 个月。 

（四）担任发行人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股东林来嵘、梁宝东、牛国

锋、吴金涛、王福昌、张杰、周国峰、梁欣雨同时还承诺：在本人担任发行人董

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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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股份总数的 25%；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本

人在申报离任 6 个月后的 12 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发行人股票数

量占本人所持有发行人股票总数的比例不得超过 50%。 

（五）发行人股东华芳集团、张静、高文瑞承诺：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次发行前本人已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

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前述股东就股份流通和锁定作出的承诺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 

五、发行人的自然人股东入股交易价格明显异常的，中介机构应当核查该

股东基本情况、入股背景等信息，说明是否存在指引第一项、第二项的情形 

根据发行人的工商登记资料、股份转让协议、股份转让相关支付凭证，并经

本所律师对发行人股东进行访谈并取得书面确认文件 ，发行人自然人股东入股

交易价格合理，不存在明显异常的情况。 

六、发行人股东的股权架构为两层以上且为无实际经营业务的公司或有限

合伙企业的，如该股东入股交易价格明显异常，中介机构应当对该股东层层穿

透核查到最终持有人，说明是否存在指引第一项、第二项的情形。最终持有人

为自然人的，发行人应当说明自然人基本情况 

（一）外部企业股东及其入股价格 

根据发行人工商资料及公司章程，除控股股东众兴集团，发行人外部企业股

东为财务投资人华芳集团、杭州联创永溢、无锡同创创业、上海联创永沂、新疆

联创永津、杭州联创永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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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发行人企业股东的工商资料、章程/合伙协议以及企业股东提供的投资

情况，并经本所律师对企业股东及其部分股东/合伙人进行访谈，发行人企业股

东中股权架构为两层以上且除进行股权投资外无其他经营业务的主体为：杭州联

创永溢、无锡同创创业、上海联创永沂、新疆联创永津、杭州联创永源。 

1、联创入股价格 

2011 年 3 月，杭州联创永溢等五家合伙企业作为财务投资人对发行人投资，

因此众兴集团向其转让股份价格系基于该等投资人的财务投资性质，系投资双方

根据可比公司估值法（静态市盈率估值）、2011 年预计净利润情况（动态市盈率

估值），结合产品的市场行情等因素综合判断发行人市场价格，并经协商确定为

7.44 元/股。 

基于上述，本所律师认为，杭州联创永溢等五家合伙企业入股价格公允，具

有合理性，不存在明显异常。 

2、华芳集团入股价格 

2019 年 12 月，华芳集团作为财务投资人对发行人投资，因此众兴集团向其

转让股份价格系基于该等投资人的财务投资性质，系投资双方根据可比公司估值

法（静态市盈率估值）、2019 年预计净利润情况（动态市盈率估值），结合产品

的市场行情等因素综合判断发行人市场价格，并经协商确定为 3.10 元/股。 

基于上述，本所律师认为，华芳集团入股价格公允，具有合理性，不存在明

显异常。 

（二）外部企业股东穿透核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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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杭州联创永溢等五家合伙企业的合伙协议、华芳集团公司章程、杭州联

创永溢等五家合伙企业及华芳集团提供的向上穿透的出资人信息明细表、发行人

出具的书面确认，并经本所律师检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信息，以及对合

伙企业普通合伙人及穿透后直接和间接持股比例超过千分之一的部分有限合伙

人进行访谈，杭州联创永溢等五家合伙企业合伙人及华芳集团股东穿透核查情况

如下： 

（1）无锡同创创业 

无锡同创创业由两级股东构成，一级股东为两家法人，二级股东全部为自然

人。其一级股东和二级股东中穿透后直接和间接持股比例持股超过千分之一的权

益持有人均不存在代持的情况，不属于本次发行的中介机构或其负责人、高级管

理人员、经办人员，不存在法律法规规定禁止持股的主体或其他不适合持股的情

况，亦不存在以发行人股权进行不当利益输送的情形。 

经核查，不存在媒体舆论关于无锡同创创业及各级股东、合伙人或权益持有

人身份的质疑情况。 

（2）杭州联创永源 

杭州联创永源由多级股东构成，一级股东由七家公司/合伙企业和两名自然

人构成。其一级股东和各种股东中穿透后直接和间接持股比例持股超过千分之一

的权益持有人均不存在代持的情况，其不属于本次发行的中介机构或其负责人、

高级管理人员、经办人员，不存在法律法规规定禁止持股的主体或其他不适合持

股的情况，亦不存在以发行人股权进行不当利益输送的情形。 

经核查，不存在媒体舆论关于杭州联创永源及各级股东、合伙人或权益持有

人身份的质疑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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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杭州联创永溢 

杭州联创永源由多级股东构成，一级股东由十七家公司/合伙企业和十一名

自然人构成。其一级股东和各种股东中穿透后直接和间接持股比例持股超过千分

之一的权益持有人均不存在代持的情况，不属于本次发行的中介机构或其负责

人、高级管理人员、经办人员，不存在法律法规规定禁止持股的主体或其他不适

合持股的情况，亦不存在以发行人股权进行不当利益输送的情形。 

经核查，不存在媒体舆论关于杭州联创永溢及各级股东、合伙人或权益持有

人身份的质疑情况。 

报告期内（2018 年 5 月），杭州联创永溢新增出资人为杭州信源银楼有限公

司和杭州丽迈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经本所律师对上述两家公司及其穿透后的自然

人股东进行访谈，上述两家公司及其股东均不存在代持的情况，其不属于本次发

行的中介机构或其负责人、高级管理人员、经办人员，不存在法律法规规定禁止

持股的主体或其他不适合持股的情况，亦不存在以发行人股权进行不当利益输送

的情形。上述两家公司成为出资人均为相关自然人将其原个人持有的杭州联创永

溢财产份额转移到自己控制的公司名下。 

（4）上海联创永沂 

上海联创永沂由多级股东构成，一级股东由八家公司/合伙企业和八名自然

人构成。其一级股东和各种股东中穿透后直接和间接持股比例持股超过千分之一

的权益持有人均不存在代持的情况，其不属于本次发行的中介机构或其负责人、

高级管理人员、经办人员，不存在法律法规规定禁止持股的主体或其他不适合持

股的情况，亦不存在以发行人股权进行不当利益输送的情形。 



 

 

 13 

经核查，不存在媒体舆论关于上海联创永沂及各级股东、合伙人或权益持有

人身份的质疑情况。 

（5）新疆联创永津 

新疆联创永津由多级股东构成，其一级股东由八家公司/合伙企业和一名自

然人构成。其一级股东和各种股东中穿透后直接和间接持股比例持股超过千分之

一的权益持有人均不存在代持的情况，不属于本次发行的中介机构或其负责人、

高级管理人员、经办人员，不存在法律法规规定禁止持股的主体或其他不适合持

股的情况，亦不存在以发行人股权进行不当利益输送的情形。 

经核查，不存在媒体舆论关于新疆联创永津及各级股东、合伙人或权益持有

人身份的质疑情况。 

（6）华芳集团 

华芳集团由多级股东构成，一级股东由一家公司和十名自然人构成，二级股

东由一家公司2和二十六名自然人构成。其各级股东均不存在代持的情况，不属

于本次发行的中介机构或其负责人、高级管理人员、经办人员，不存在法律法规

规定禁止持股的主体或其他不适合持股的情况，亦不存在以发行人股权进行不当

利益输送的情形。 

经核查，不存在媒体舆论关于华芳集团及各级股东或权益持有人身份的质疑

情况。 

基于上述，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外部企业股东杭州联创永溢等五家合伙企

业各级主要（即穿透后直接和间接持股比例持超过千分之一）股东、合伙人或权

                                            

2
 该公司为华芳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其唯一股东为华芳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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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持有人以及华芳集团各级股东或权益持有人均不存在代持的情形，不属于本次

发行的中介机构或其负责人、高级管理人员、经办人员，不存在法律法规规定禁

止持股的主体或其他不适合持股的情况，亦不存在以发行人股权进行不当利益输

送的情形。 

七、私募投资基金等金融产品纳入监管情况 

经本所律师检索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网站公示信息，发行人股东中，杭

州联创永溢、上海联创永沂、新疆联创永津、杭州联创永源属于私募投资基金。

其纳入监管情况如下： 

（一）杭州联创永溢系经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以下简称“基金业协会”）

备案的私募投资基金，基金编号为 SD1934，基金类型：创业投资基金，运作状

态：正在运作。其基金管理人为杭州联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二）杭州联创永源系经基金业协会备案的私募投资基金，基金编号为

SD2366，基金类型：股权投资基金，运作状态：正在运作。其基金管理人为杭

州联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三）上海联创永沂系经基金业协会备案的私募投资基金，基金编号为

S23877，基金类型：股权投资基金，运作状态：正在运作。其基金管理人为上海

联创永沂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四）新疆联创永津系经基金业协会备案的私募投资基金，基金编号为

SD1937，基金类型：创业投资基金，运作状态：正在运作。其基金管理人为新

疆联创永津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基于上述，发行人股东中的私募投资基金均已纳入监管。 

https://gs.amac.org.cn/amac-infodisc/res/pof/manager/101000003101.html
https://gs.amac.org.cn/amac-infodisc/res/pof/manager/101000003101.html
https://gs.amac.org.cn/amac-infodisc/res/pof/manager/101000001431.html
https://gs.amac.org.cn/amac-infodisc/res/pof/manager/10100000143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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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六）》正本一式三份。 

（本页以下无正文） 



 

 

 16 

（本页无正文，为《北京市环球律师事务所关于内蒙古大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之补充法律意见书六》之签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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